
睢县 2025 年白楼乡杨庄村、余庄村、董店

街道董东村、王集村、长岗镇魏庄村、鲁庄

村、朱庄村、北郭村和周堂镇周四村道路建

设项目结果公告

睢县兴襄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受睢县农业农村局的委托,就睢县

2025 年白楼乡杨庄村、余庄村、董店街道董东村、王集村、长岗镇

魏庄村、鲁庄村、朱庄村、北郭村和周堂镇周四村道路建设项目进行

竞争性磋商采购,现就本次磋商采购结果公告如下：

一、项目概况

1、项目名称: 睢县 2025 年白楼乡杨庄村、余庄村、董店街道

董东村、王集村、长岗镇魏庄村、鲁庄村、朱庄村、北郭村和周堂镇

周四村道路建设项目

2、招标编号：SXJY-CG-2025-072

3、项目编号：睢县财采磋-2025-87

4、资金来源：2025 年衔接资金

5、项目控制价：377.926036 万元

二、招标公告发布媒体及时间

本项目招标公告于 2025 年 10 月 16 日在《河南省政府采购网》、

《商丘市政府采购网》及《商丘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》上发布。

三、磋商信息

1、磋商时间：2025 年 10 月 29 日



2、磋商地点：睢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第三评标

3、磋商小组名单：周丹丹(组长)、余博、黄志伟(采购人代表)

四、磋商结果

经睢县农业农村局确认成交供应商如下：

成交供应商：河南夏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

成 交 价：3776000 元 大写：叁佰柒拾柒万陆仟元整

注册地址：睢县白楼乡君临经济开发区 2号楼 2楼 207

五、主要成交标的

工程类

名称：睢县 2025 年白楼乡杨庄村、余庄村、董店街道董东村、王集村、长

岗镇魏庄村、鲁庄村、朱庄村、北郭村和周堂镇周四村道路建设项

目

施工范围：睢县 2025 年白楼乡杨庄村、余庄村、董店街道董东村、王集村、

长岗镇魏庄村、鲁庄村、朱庄村、北郭村和周堂镇周四村道路

建设项目（施工图纸及工程量清单范围内的所有内容）

施工工期：60 日历天

质量要求：合格

六、否决供应商及原因

无

七、供应商得分情况



1、投标单位：河南夏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；主观因素评分(明标)：

45.67 分；客观因素评分：11分；投标报价算分：30分；最终得分：

86.67 分

2、投标单位：河南省开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；主观因素评分(明

标)：44.33 分；客观因素评分：9 分；投标报价算分：29.99 分；最

终得分：83.32 分

3、投标单位：河南中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；主观因素评分(明标)：

46 分；客观因素评分：5分；投标报价算分：29.99 分；最终得分：

80.99 分

4、投标单位：河南全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；主观因素评分(明标)：

37.33 分；客观因素评分：7 分；投标报价算分：29.99 分；最终得

分：74.32 分

5、投标单位：河南省天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；主观因素评分(明

标)：39 分；客观因素评分：5 分；投标报价算分：29.99 分；最终

得分：73.99 分

八、代理服务收费标准及金额

参照豫招协【2023】002 号文关于印发《河南省招标代理服务收

费指导意见》的通知中招标代理服务收费标准收取代理服务费，由成

交人在领取成交通知书时向采购代理机构支付。金额：39760 元。

九、公告期限：本项目结果公告期限为 1 个工作日。



十、质疑和投诉渠道

各有关当事人如对结果公告有异议的，可以在结果公告发布之日

起 7 个工作日内，以书面形式或网上形式同时向采购人和采购代理

机构提交质疑函（加盖单位公章且法人代表签字）原件，由法定代表

人或其授权代表携带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（加盖单位公章）及本人身

份证件（原件）一并提交，并以质疑函接受确认日期作为受理时间，

逾期未提交或未按照要求提交的质疑函将不予受理。若对回复不满意

的，按有关规定向相关监督部门投诉。

十一、其他补充事宜

无

十二、联系方式

采 购 人：睢县农业农村局

联 系 人：杨大卫

联系电话：13781419335

地 址：睢县城关镇孟庄路 186 号

代理机构：睢县兴襄工程管理有限公司

联 系 人：费雨欣

联系电话：13781658713

地 址：河南省商丘市睢县城郊乡湖东路北段商务中心区 4

楼 411 室

监督单位：睢县财政局



联 系 人：刘主任

联系电话：15839059566

睢县兴襄工程管理有限公司

2025 年 10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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